监理机构人员基本配置表

	序号
	项目
	数量
	基本配置要求

	1
	总监理工程师
	1名
	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（房屋建筑工程专业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，全面负责委托监理合同的履行、主持项目监理机构工作的监理工程师。

	2
	总监驻场代表
	1名
	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（房屋建筑工程专业），工程师及以上职称；要求业务水平高，管理经验丰富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	3
	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
	1名
	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岗位培训证书，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	4
	水暖专业监理工程师
	1名
	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岗位培训证书，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	5
	电气专业监理工程师
	1名
	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岗位培训证书，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	6
	消防专业监理工程师
	1名
	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岗位培训证书，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	7
	资料员
	1名
	具有资料员资格证书。

	
	
	
	



1、配备总监理工程师、总监驻现场代表各1名，不可兼任并且为本单位职工；
2、总监理工程师应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；
3、总监驻现场代表应具有国家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；
4、总监及总监驻现场代表应单独配置不可兼任,专业均应为建筑工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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